領     據
	茲領到 花蓮縣政府
□醫療費用
□心理輔導治療及社會暨家庭評估會談費

個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次(小時)
諮商期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法律訴訟及律師費 
□房租津貼
□通譯費
□專業人士協助驗傷、採證及案情調查費
□個案安置服務費
□緊急生活扶助費    個月

□子女生活津貼    個月
※一張領據限勾選一項補助內容
合計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　　　　確實無訛。
此據
[具(代)領人未成年時，法定代理人需簽名或蓋章]
具（代）領人：
(簽名或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
連絡住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

	存 摺 封 面 影 本
浮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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